上海市跆拳道协会评选优秀团体和个人的细则

一、每年的评选工作已经成为上海市跆拳道协会（以下简称市跆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受到各团体会员的重视。为加强并规范此项工作，根据近年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二、参加评选的对象应当是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
三、评选工作每年年底开展一次，由评选小组、各团体会员推荐，经市跆协批准后，在年会上公布、网站上张榜。被评选出的优秀团体或个人将给予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
四、评选的奖项分别为团体和个人。团体奖项包括：突出贡献奖、贡献奖和鼓励奖；个人奖项包括：优秀馆长、优秀教练员和优秀裁判员。
五、评选各奖项的条件：
（一）突出贡献奖
1、按照市跆协的要求，做好各项文书工作，办公实行自动化；
2、馆长、教练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市跆协个人会员；
3、当年发展（包括续会）个人会员300名以上；
4、学员晋级考试按照市跆协的规定举行，当年考级人数600人次以上；
5、组织参加市跆协组织的每次竞赛活动，每次组队人数不少于30人；
6、执行中国跆拳道协会的规定，组织参加市跆协组织的国际段位考试；
7、组织参加市跆协组织的裁判员、教练员等培训和讲座；
8、力所能及地辅助其他团体会员，在行业内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二）贡献奖
1、按照市跆协的要求，做好各项文书工作，办公实行自动化；
2、馆长、教练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市跆协个人会员；
3、当年发展（包括续会）个人会员200名以上；
4、学员晋级考试按照市跆协的规定举行，当年考级人数400人次以上；
5、组织参加市跆协组织的至少二次以上（包括二次）竞赛活动，每次组队人数不少于30人；
6、执行中国跆拳道协会的规定，组织参加市跆协组织的国际段位考试；
7、组织参加市跆协组织的裁判员、教练员培训和讲座。
（三）鼓励奖
1、按照市跆协的要求，做好各项文书工作，办公实行自动化；
2、馆长、教练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市跆协个人会员；
3、当年发展（包括续会）个人会员100名以上；
4、学员晋级考试按照市跆协的规定举行，当年考级人数200人次以上；
5、组织参加市跆协组织的至少一次以上（包括一次）竞赛活动，累计组队人数不少于30人；
6、执行中国跆拳道协会的规定，组织参加市跆协组织的国际段位考试；
7、组织参加市跆协组织的裁判员、教练员培训和讲座。
（四）优秀馆长
1、协会的个人会员；
2、按照市跆协的工作要求，做好本单位的各项工作；
3、按照市跆协的工作要求，做好本单位的个人会员发展工作；
4、带领馆内的学员参加市跆协组织的竞赛、培训、考段活动；
5、为市跆协的工作出谋划策，并身体力行参加其中的工作；
6、受到行业内人士的好评。
（五）优秀教练员
1、协会的个人会员；
2、从事裁教练员工作二年以上（含二年），在当年工作中有突出表现；
3、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跆拳道）职业资格证书；
4、必须参加市跆协举办的教练员培训班；
5、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教练员工作规定，服从馆内各项规定，在教练工作中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作风正派，起到表率作用；
6、和其他教练员友好往来，交流教练经验，共同切磋技艺，努力提高教练水平。 
7、当年无违法、违纪和违规行为以及其它不良记录。
（六）优秀裁判员
1、协会的个人会员；
2、在市跆协组织的赛事中，从事裁判员工作二年以上（含二年），在当年赛事中有突出表现；
    3、必须参加市跆协举办的赛事以及裁判员培训班；
4、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裁判员工作条例、执行跆拳道竞赛规则、执行跆拳道竞赛规则和大会纪律规定，服从分配，遵守社会公德，文明执法； 
5、业务精通，操作熟练。临场执法大胆、果断、冷静，具有良好的注意力、坚强的意志以及不受任何干扰的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判罚准确快速，执裁姿势准确；
6、执法中作风端正，严肃认真、公正准确，不徇私舞弊，不搞不正之风。在全体裁判员中起到表率作用。
7、当年无违法、违纪和违规行为以及其它不良记录。
8、有突出贡献者，不受执裁年份限制。
六、市跆协支持各单位加入中国跆拳道协会，成为其团体会员或个人会员，鼓励各单位参加全国性赛事和培训等活动，在年度评选中将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考虑。
七、本细则即日起执行。
八、本细则解释权归市跆协。
1

